
关于规范促销行为的提醒函 

    

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： 

为规范经营者促销行为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

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，国家市场监

管总局出台了《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》，已于 2020 年 12

月 1 日起施行。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各经营者及

相关单位，以下十种促销行为违规,请自觉规范促销行为。 

一是在促销活动中利用虚假商业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

或者相关公众的。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，应当真实准确，

清晰醒目标示活动信息，不得利用虚假商业信息、虚构交

易或者评价等方式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

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。 

二是作出优惠承诺又不履行承诺的。经营者通过商业广

告、产品说明、销售推介、实物样品或者通知、声明、店

堂告示等方式作出优惠承诺的，应当履行承诺。 

三是假借促销贿赂他人，谋取竞争优势或交易机会的。

经营者不得假借促销等名义，通过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

他人，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。 

四是将不合格的或者侵权、国家明令淘汰的停销品作

为奖品或者赠品的。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或者

赠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以侵权或者不合格产品、

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等作为奖品或者赠品。 

五是违反抽奖式和附赠式有奖销售相关规定的。 



经营者不得以销售商品或者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，向

消费者提供奖金、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，抽奖式有奖

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 5 万元。 

六是开展有奖销售促销前，公布设奖信息不客观、不

完整，影响兑奖或现场即时开奖超过 500 元奖项不随时公

示的。经营者在有奖销售前，应当明确公布奖项种类、参

与条件、参与方式、开奖时间、开奖方式、奖金金额或者

奖品价格、奖品品名、奖品种类、奖品数量等信息，不得

变更，不得附加条件，不得影响兑奖。 

七是有奖销售中让内定人员中奖人的。经营者进行有

奖销售，不得采用让内部员工、指定单位或者个人中奖等

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。 

八是促销活动记录不准确、不完整、档案未保存 2 年

的。经营者应当建立档案，如实、准确、完整地记录设奖

规则、公示信息、兑奖结果、获奖人员等内容，妥善保存 2

年并依法接受监督检查。 

九是交易场所（平台）经营者违反规定或不协助调查

的。交易场所提供者发现场所内（平台内）经营者在统一

组织的促销中出现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采取必要处置措

施，保存有关信息记录，依法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，并协

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。 

十是虚假打折、减价或积分折抵价款违法违规的。经

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的，应当显著标明条件；

开展限时减价、折价等价格促销活动的，应当显著标明期

限；折价、减价，应当标明或者通过其他方便消费者认知



的方式表明折价、减价的基准；通过积分、礼券、兑换券、

代金券等折抵价款的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或者通过店堂

告示等方式公开折价计算的具体办法。 

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如出现上述十种行为之一，市场

监管部门将依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

《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罚；法律法规无具体处罚规

定的，依据本规定适用行为和情节处以相应罚款。市场监

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，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向社会进行公示。 

希望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自觉规范价格行为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广大消费者若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，请保存好票

据凭证等证据资料并及时拨打 12315 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

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

